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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检察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向而行、同频共振——

勇扛美好新海南建设检察担当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林玥

海南检察
大事记·历史沿革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成立于1988年9月，下辖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第二分院、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三亚市人民检察
院、三沙市人民检察院等29个检察院，有5个地
市级院和24个基层院。

1988年
4月，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9月6日，省人

民检察院挂牌成立。

1989年 1月 15日
海南省第一次检察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

1990年9月和 1991年2月
三亚、海口市检察院先后升格为地市级检察院

1994年8月
洋浦经济开发区两级检察院成立

2008年 7月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更名为海南省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领导十个县市基层检察院；洋
浦经济开发区检察院更名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领导六个县市基层检察院，以及新设立洋
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2012年 7月24日
三沙市人民检察院挂牌

2015年
启动司法体制改革

2017年 12月 18日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新业务技术用房落成搬迁

围绕大局：服务保障经
济社会发展

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在经济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任何人，任
何行业，都不可能做旁观者。

那么，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
律监督机关，如何立足职能，做好服务
发展这篇大文章？

30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海南检
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交出一份满意
的答卷——

围绕省委绿色崛起战略，部署开
展“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保护海南
生态环境”和“绿色宝岛·生态检察”专
项工作，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嫌疑
人1819人，运用恢复性司法理念督促
补植复绿面积3200多亩、补种林木近
30万余株；

围绕精准扶贫，部署开展涉农项
目职务犯罪专项预防、集中整治和预
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等专项工作，立
案查处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112件
141人，督促有关单位追回不当发放
的扶贫资金3900余万元；

围绕服务保障省域“多规合一”改
革，全力保障“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
行动”，查办违法建筑、征地拆迁等领
域职务犯罪34件47人；

围绕产权司法保护，实施保障非
公经济发展“6项措施”和保障服务社
会投资百日大行动“8条意见”……

一项项专项行动成绩喜人，极大
增强保障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据了解，五年来，省检
察院及时跟进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共
制定实施了服务保障美好新海南建设

“25条意见”、服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24条措施”等11份意见措施，检察
工作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向而行，
同频共振。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
明确为“千年大计”。省委书记刘赐贵
在省第七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海南
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一笔既买不
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必须坚持生
态立省，绿色发展，把海南建设成为全

国生态文明示范区。省长沈晓明指
出，要以最严的规划、最严的措施、最
严的处罚、最严的问责切实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进一步压实基层责任，确保
海南生态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坏，始
终保持在全国最有优水平。在全国人
大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职责后，最
高检也要求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作
为公益诉讼工作的重点。去年7月，海
南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据统计，2018年1月以来，全省
公益诉讼立案42件，进入诉前程序向
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22件，其
中1月-2月7件，3月以来15件。截
至目前，今年1月-2月发出的7件检
察建议行政机关已经全部回复，其中
行政机关积极落实检察建议已经整改
到位的4件，其余3件行政机关也制
定了整改方案。3月以来发出的15
件检察建议尚未到两个月的回复期。

此外，今年3月，省检察院还决定
在全省启动为期三年的“增绿护蓝·公
益诉讼”专项行动。自专项行动以来
截至今天，全省检察机关确定线索62
件，立案36件，开展诉前程序22件，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件。立案是
2018年前两个月总和的6倍，是2017
年下半年的1.1倍。

“检察公益诉讼能有效保护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特别能有效解决生
态环境、国土资源、食品药品等关系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路志强强调，
海南生态环境全国一流，必须保护好海
南的绿水青山，所以生态环保方面的公
益诉讼也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下
大力气推动，加大办案力度。

路志强表示，今年以来，全国掀起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高潮。根据中
央、省委的部署要求，海南检察机关坚
持重拳打击。始终以“零容忍”态度依
法对涉黑涉恶案件快捕快诉，形成强
大震慑。对办案中发现的涉嫌包庇、
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等违纪违法线索，
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对组织者、
领导者和骨干成员依法严厉打击。同
时，要严格依法办案，把好事实关、证
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做到既公
平公正，又快速高效。

“全省检察机关还要以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为载体，紧紧围绕人民群众

平安需求，依法严惩涉枪涉爆、盗抢骗
等犯罪，深入推进打击整治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增强群众安全
感。”路志强说。

改革担当：勇当司法改
革创新“试验田”

“我以前是公诉科副科长，多少有
些‘官本位’心态，司改后行政职级没
了，现在朝着专业目标前进。”接受记
者采访时，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检察
官刘赟谈起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
时说道。

针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能碎片
化、官多兵少等突出问题，2015年6
月，海南基层检察院以“大部制”的形
式开始了内设机构整合。改革以来，
海南各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由平均
14.7 个减少至 7.8 个，减少了 47%，
151名不再担任部门负责人的检察官
直接回归办案一线；全省检察机关办
案效率持续提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周期比改革前分别缩短4.1%、15.2%，
案件质量明显优化。

这是我省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
勇于创新的一个典例。作为全国首批
7个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之一，海
南检察机关于2015年1月全面启动
司法体制改革，改革蹄疾步稳——

——2015年4月，海南检察机关
一次性在全省1510名检察员、助理检
察员中选出796名入额检察官，顺利
完成首批检察官选任工作。

——2015年6月，全省三级检察
院同步推行司法责任制，以入额检察
官为中心，组建新型检察官办案组织，
打破三级审批模式，使检察官真正成
为有职有权的办案主体。

——2015年7月1日，全省各市
县检察院的经费管理正式划归省级财
政，全部成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
2016年8月，全省检察机关实行干部
统一管理，同年11月市县检察院机构
编制正式移交省编办统一管理。

——2016年10月将入额检察官
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全部落实到位，
并于2017年春节前将绩效考核奖金
发到每一名干警，及时兑现薪酬制度

改革政策。
至此，中央部署的四项改革任务

在海南检察机关基本得到落实，提前
完成中央确定的“党的十九大召开前，
面上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任务基本完
成”的目标任务。

改革过程中，海南为全国提供创
造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7
年4月，高检院在海口召开全国检察机
关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会，推介我省
检察机关推进四项改革的经验做法。

攻坚克难，锐意创新，勇当司法改
革创新试验田，海南检察机关司法体
制改革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获得
中央政法委、省委和高检院领导的充
分肯定。路志强指出，改革越往后推
进，就越要啃难啃的硬骨头，越要接烫
手的山芋。要正确认识当前改革中遇
到的困难，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涉险
滩、闯难关，以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
遇到的问题。他指出，目前海南检察
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员额
检察官管理制度，健全员额退出、增
补机制；落实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单
独职务序列管理；推进司法行政人员
身份确认，严格落实司法行政人员比
例不超过15%等规定；做好聘用制书
记员公开招聘等工作；进一步完善检
察官权力清单，把一般案件不捕不诉
的权力逐步下放给检察官；完善以检
察官为核心的新型办案团队，明确办
案团队的业务组织属性，强化优势互
补、分工协作等等。同时还要继续深
化内设机构改革，突出检察官主体地
位，在强化专业化建设的基础上实行
扁平化管理，促进内设机构整合实现
内外协调运转。

强化监督：立足职能筑
牢公平正义防线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是检察机关始终不变的工作主题。在
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下，海南
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全省改革发展大
局，矢志不移强化法律监督，全力以赴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全力服务保障
美好新海南建设。

在侦查监督方面，全省检察机关
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重点打
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毒品
犯罪等，开展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
认真落实检察环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措施，取得良好效果。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不断强化
刑罚执行监督，稳步推进刑事强制措
施执行、强制医疗执行等监督工作，不
断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认
真贯彻实施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行政
诉讼法，着力加强基层民事行政检察
工作。还坚持进行控告检察监督，刑
事申诉、赔偿检察监督，维护法治权
威，彰显司法公正。

近年来，海南检察机关始终把查
办职务犯罪放在检察工作的重中之
重，先后查办的原东方市委书记戚火
贵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文昌市
委书记谢明中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案等一大批大要案件，查获全省海
洋渔业系统职务犯罪案件35件38人
等窝案串案。30年以来，全省检察机
关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立案查办各类
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010件1452人，
挽回经济损失4000多万元。

近五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加大追
逃力度，追回在逃人员74人，追回赃款
赃物 8648万余元，其中包括“百名红
通人员”云健从新西兰回国投案自首。

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
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30年来特别
是近5年来，海南检察机关通过与职
务犯罪易发单位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联
动机制等，在全省筑起了职务犯罪预
防绿色屏障。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中，海南检察将继续探索建立与监察
委的更科学有效的衔接机制，继续在
反腐败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回望海南检察工作30年，每一步
都走得很稳健。新的时代，新的征程，
新的作为。海南检察人将肩扛“强化
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和担
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一代代
检察人的足迹奋勇前行，服务保障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局，推动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续写新的检察篇章。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林玥

在新时代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特别是
明确支持海南在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为海南改革开放发展指明了
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对新时代经济特
区提出了明确要求。

“作为检察机关，我们必须扛起担
当，立足检察职能，服务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服务美好新海南建设。”省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路志强表示，近
期以来，海南检察机关正掀起原原本本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及省委书记刘赐
贵在七届省委常委会第60次（扩大）会
议上的讲话精神的热潮。

“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刻理解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关于
2020年、2025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
四个阶段目标，改革开放试验区、生态文
明试验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动范例、‘靓丽名片’、自贸区、自贸港等

‘八个定位’，以及开放为先、在更高起点
上谋划推进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六

点要求’。”路志强说。
理念决定方向，方向引导行动。路

志强告诉记者，接下来，全省检察机关将
围绕如何创造公平公正、便捷高效的法
治环境这个目标，将改革作为检察机关
抓好贯彻落实的主要任务。紧紧围绕如
何强化法律监督、如何进一步促进公平
正义、如何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如
何更好地司法为民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如何服务好对外开放、如何促进和
服务经济发展、如何搞好生态环境保护、
如何打造一支过硬的检察铁军等八个方
面，认真开展好“大学习、大调研、大改
革、大提升”活动，主动作为，促进海南检
察工作水平、效率、质量大提升，推动海
南检察工作与全省改革开放步伐一致。

同时，海南检察机关还深入学习贯
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全国检
察机关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电视电话
会议上的讲话，要求突出“四个重点”，注
重“四个把握”，搞好“五个结合”，抓好

“五个建设”，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切实抓
好贯彻落实。

路志强告诉记者，今年2月6日至
10日，省检察院派出9名副厅级以上领
导干部带领机关21名处室负责人分赴
全省调研，共收集意见建议261条。结
合调研情况，按照“跳起来摘桃子”要求，
最终确定了139项目标任务。

“全省检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张军
检察长讲话精神的成效体现在具体工作
当中，体现在落实好坚持‘三大理念’、强

化‘三项监督’、深化‘三项重点工作’、开
展‘四个专项行动’、加强‘五个建设’的
总体工作思路和具体要求上，体现在按
期高质量完成省院党组确定的139项目
标任务上。”路志强表示。

具体而言，路志强指出，当前，海南
检察机关要重点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重
点工作：一是通过做好加强产权司法保
护，促进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打
好三大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工
作；二是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禁
毒三年大会战，依法严惩涉枪涉爆、盗抢
骗等犯罪，积极推动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三是切实抓好公益诉讼工作，特别是组织
开展好“增绿护蓝·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四是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重点加强刑

事诉讼监督和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五是继
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努力打造海南检察机关司法体
制改革的升级版；六是切实抓好智慧检务
建设，积极推进办案辅助系统建设，加快
公检法司联合网上办案系统建设，推进跨
部门大数据整合共享。

新时代检察工作，需要有新作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海南检察机关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在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领导下，立足职能，积极融入、主动服务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美好新海南
建设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
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
境。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一把手访谈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年来，海南检察机关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
把检察工作放在全省大局
中谋划和推进，与经济社
会发展同向而行、同频共
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路志强表示，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省检察机关在省委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正确领导
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紧围绕美好新海
南建设，忠实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检
察工作取得新进展。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路志强：

推动海南检察工作与全省改革开放步伐一致

制图/陈海冰

“增绿护蓝·公益诉讼”
在行动

检察官深入码头办案。 省检察院供图

省检察院启动
为期三年的“增绿护
蓝·公益诉讼”专项
行动。目前，全省检
察机关确定线索 62
件，立案36件，开展
诉前程序 22 件，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件。立案数是2018
年前两个月总和的
6 倍，是 2017 年下
半年的 1.1倍。

全省公益诉
讼立案42件，进入
诉前程序向行政
机关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22件，行政
机关积极落实检
察建议已经整改
到位的 4 件，行政
机关已制定整改
方案的3件。

2018年 1月以来 2018年3月


